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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亞於一般俗稱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而甘

蔗和甜菜是製糖的兩大原料，就中又以甘蔗為最。甘蔗原產於亞洲東南部到印度之間，後傳至中國。

我國甘蔗栽培的記載可朔始於《楚辭．招魂篇》：「臑鱉炮羔，有柘（柘：藷蔗）漿些」，當在春秋戰

國年間。甘蔗製成砂糖乃見於唐太宗時，洪邁《容齋五筆》卷六：「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

元時汪大淵在《島夷志略》琉球條記載臺灣原住民「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是知臺灣甘蔗的栽

培應在元朝至正年以前。直到明末，隨著大陸移民攜帶蔗種來臺種植的漸次增加，始有製糖工業，惟

此時栽種地區僅限於現今的高雄以南。 

 

  1624 年，荷蘭人入據臺灣，經由荷政府獎勵，蔗糖產量大增，遂使嘉南平原得以開發。蔗田面積

幾佔第一大農作稻米的三分之一強，並輸出到日本和波斯。1662 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屯田開墾，推廣

植蔗，改良栽培及製造方法，臺灣糖業乃日趨發達。到了 18 世紀初，糖已成為臺灣對外出口的大宗，

主要輸往日本、波斯及英國。1895 年清朝政府因〈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由於日本的糖長期仰

賴輸入，而臺灣的亞熱帶氣候很適合種植甘蔗，且距離日本本土亦近，便在 1900 年底成立臺灣製糖

株式會社。次年，採納新渡戶稻造的〈臺灣糖業改進意見書〉，確定臺灣糖業政策及其方針；從而臺

灣糖業進行了一次全面性的大改造：引進第一個新式製糖工廠設立於橋子頭（今高雄縣橋頭鄉）、改

良製糖方法、原料採行區域供給制度，臺灣糖業自此步入科學化、效率化。新式糖廠廠數最高時為 1938

至 1939 年的 49 所，其後合併成 42 所， [1] 隸屬臺灣、大日本、明治、鹽水港四大株式會社，使臺

灣糖業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但隨著 1943 年太平洋戰事的日益吃緊，兼以日軍又佔領南洋各主要產糖區，致使食糖過剩、米

糧不足。在戰局的考量下，將糖業重心移至南洋，臺灣則以生產稻米為主，生產量因此被迫削減而呈

衰退現象。戰事末期，各糖廠廣遭盟機轟炸，42 個糖廠被炸毀的就有 34 個之多，其中有 18 個糖廠受

損嚴重，未受損害者僅 8 廠。 [2] 

 

二、臺糖沿革與組織 

 

  1945 年 8 月 15 日台灣光復，9 月 1 日在四川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同年 11 月間組設「糖業

監理委員會」，監理日人經營之四大製糖會社。1946 年 4 月奉令改組為「糖業接管委員會」，展開接收

工作；旋奉資源委員會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令飭籌組「臺灣糖業公司」，並於 1946 年 5 月 1 正式成

立。由資源委員會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辦專營，總公司設在上海，從事代理行政院辦理銷售及接

收日產臺糖，在臺灣另設辦事處。臺灣各地亦在 1946 年 8、9 月間將四個株式會社改編成四個區分公

司，42 個糖廠合併成 36 所。1947 年１月因事實上需要而將總公司改設於臺北市，原上海之總公司則

改設為辦事處。此時依據公司法之規定，暫定名為「臺灣糖業有限公司」，直至 1948 年９月３日正式



召開股東大會，並報奉工商部核准登記，正名為「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至此臺糖名稱正式確立。 

 

  臺糖公司成立之初，其組織設董事會，決裁公司內各項重大政策和決策。下設總公司，置總經理

一人，秉承董事會決定方針，綜理公司一切用人行政及其他事務。總公司內設秘書、人事、技術、農

務、經濟研究五室；財務、業務、材料三處。因業務需要，總公司下轄四個區分公司、一個糖業試驗

所、各辦事處及各營業所。各區分公司設有總務、會計、農務、工務、鐵道、材料、人事等處。第一

區分公司設於虎尾轄 14 廠，第二區分公司設於屏東轄 10 廠，第三區分公司設於總爺轄 8 廠，第四區

分公司設於新營轄 4 廠和虎尾、新營、曾文等 3 個甘蔗示範場。各糖廠下又置總務、會計、農務、工

務、鐵道五課及醫務室；另示範場設事務、農務、訓練、研究等組。糖業試驗所則設總務、農場管場、

會計三組和育種、種藝、土壤肥料、病蟲害、製糖化學、醱酵化學、蔗渣利用七個系；而在糖業試驗

所下設一個屏東分所。（參見圖一） 

 

  公司經營範圍：一、原料甘蔗之收購及原料農場之經營；二、食糖之製造及銷售；三、副產品之

製造及銷售；四、原料及成品之儲存運輸；五、投資於有關糖業；六、其他有關臺灣糖業。此期間各

廠在自力更生，東移西補的努力下，迄 1947 年底均次第完成修復加入生產，且產量日增。 

 

  1947 年 5 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於 1949 年 6 月成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生管會」），與資源委員會共同經營臺糖公司；直至 1952 年生管會併入行政院經濟

安定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亦在 1952 年 9 月裁撤，另組國營事業司（亦即目前「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

之前身）管理。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國際糖價的起伏不定，為確保經營和發展，遂於 1950 年 7 月起

調整公司機構，將各區分公司撤銷，改設台中、總爺、虎尾、新營、屏東等五個糖廠，下各轄數個糖

廠。再甘蔗示範場由總廠接收，改為蔗作改良場；糖業試驗所及分所則照舊。 

 

  此外，重整一切規章制度，予以統一；人事、會計、財務、銷售、生產計畫圖一：臺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組織系統表（1948 年） 



 
資料來源：「臺灣糖業公司組織章程」，資源委員會檔 24-20-02 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物料調度，全部歸納總公司指揮。且為降低成本，一舉裁遣五千名員工。其次，從事土地的高經

濟利用（山地和濱海鹽分地從事蔗作），推廣畜牧養殖，及試種甜菜製糖。又在已停產或相關廠區增

設酒精、酵母、蔗板、抗生素、鳳梨等副產品加工業的多角化經營。如此，經營和改善體質的結果，

使臺糖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大企業。同時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進而在國際糖業界佔有一席之地，為國

家賺進不少外匯。甚至有部份東南亞國家如越、寮、泰等國，要求派員到各該國家去協助設立糖廠。 

 

  但 1966 年起國際糖價慘跌，以及國內工資不斷上漲，再加上臺灣經濟型態由先前以農業為主，

轉型到以工業產品外銷為導向，至此糖業失去它在臺灣原有的經濟地位。1972 年後國際糖價再次回

升，也讓臺糖有了再創高峰的機會；不過，自 1980 年開始國際糖價再陷低迷，砂糖嚴重滯銷，畜產

豬隻過剩，價格猛跌，使臺糖虧損連連，只得把糖廠一間間撤銷，並出售已閒置不用的土地來維持。

1985 年後，臺糖採內銷為主外銷為副的緊縮生產計劃，從而糖業在臺灣已成為夕陽產業，自是不得不

然的結果。 

 

三、臺糖檔案概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庋藏的臺糖檔案，可大分屬資鴻源委員會及國營事業司兩個時期。分

述如下： 

 



（一）資源委員會時期：48 函（1946～1952 年） 

 

內容包括：組織章程；移交、接收；鑿井工程；排水溝、橋樑工程；房舍工程、工程預算、決算；客

車、甘蔗車工程；鐵道工程、鐵路運輸路線圖；工程圖；借購土地及土地糾紛；交換、購買、出租房

舍及印信；防空措施、防空洞工程；固定資產、器材耗廢；砂糖及副產品損耗；眾利輪爆炸有關台糖

損失、石灰原石損耗；捐助、捐獻砂糖；人事糾紛、出國考察、簽證、查庫報告；薪津、福利、辭職、

免職；考績、聘派、任調；員工被捕、職員貪污、懲戒；人事表冊、職員名冊；會計人員調查表；臺

灣省國防科技人才調查登記表；工作月報；工作報告、營業計畫；業務報告、產銷報告；生產、銷售

報告、外銷；投資設廠、關閉糖廠；購置器材、物品；交換、讓售、捐贈器材；蔗作、糖收購、糖結

帳；會議；業務；圖書館調查登記表、國防工業之化驗室、民營工廠調查表；預算、概算、決算；盈

餘繳庫；股票、股息、外匯、借款、墊款、呆帳；資產、收支明細表、稅率、稅捐；貸款、各項專款；

會計、財政、會計報表；農機經營管理處財物狀況等。（可參見「經濟檔案函目彙編」第二冊） 

 

（二）國營事業司：521 宗（1952～1968 年） 

 

  內容包括以下各卷： 

 

１.會議卷：股東大會；董監聯席會議議程及紀錄；會議檢討資料及紀錄；國際糖業理事會文件；參加

國際糖業協會、會議、報告及參考文件；參加聯合國糖業會議；國際糖業協定。 

 

２.人事卷：所屬各單位職員 43、46 至 49 年度考績；各單位員工概況月報表及人事；所屬各單位 43、

46、47、54 年度職員工員退休；所屬各單位 43 年職員工員遣散費計算、互助金、肺病療養補助費清

冊；所屬各單位員工宿舍現住人名冊；獎懲考核辦法；延聘外籍技師來臺簽證及考察；聘派人員技術

訓練。 

 

３.法規卷：糖業法綱要草案；內銷糖處理辦法；保護蔗糖原料及辦法；砂糖耗損相關辦法；農貸辦法；

收購蔗農糖牌價計算辦法；鐵路航運相關法規；各項獎勵辦法；歷年分糖辦法暨契約規程；46～54

年期蔗農申請自用及內銷糖辦法及同期蔗農糖寄存規則。 

 

４.業務卷：糖業政策；臺糖鐵路；溪湖糖廠火車事故；酒精管制及價格調整；糖業報告質詢及解答；

懷特公司考察台糖公司報告；臺灣糖業調查考察報告；糖情週報；菲律賓、馬來西亞、巴西糖業報告；

金瓜石礦山及其外圍地區探勘報告；增產改進各種建議；56、57 年度公司會議報告資料；業務檢討會

議；外銷業務報告；研商外銷運輸；國際糖業動態及銷售購糖情形；供售伊拉克砂糖；臺糖輸日案；

申請核撥外匯購料；外購器材結匯申請表；購料訂單及購料合約；中日砂糖貿易合約協議等情形；各

項合約輸入物品清單；申請美援；外匯收支統計；華僑及外人依照自備外匯輸入物資表；捐贈各國物

資；砂糖生產輸出消費存量表及輸出國別表；爭取輸美砂糖配額；軍事單位配糖；味精業所需糖密應

候核定分配；味精業糖密原核配；高雄副產加工廠；彰化副產加工廠主要蔗板產銷存量月報表；供應

省內造紙工業所需蔗渣數量；國際糖業動態及銷售情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協助我設立植物性代乳食

品工廠；與美國氰胺公司合作製造抗生素副產品。 

 



５.總務卷：興建倉庫問題；倉庫、廠房、房舍等租借情形；中漁、中紡兩公司出售農化廠招租；農化

廠劃歸台糖公司兼管經營；各糖合併、籌設調整情形；糾紛案；訴訟案：陳情案；處理呆廢物料、推

銷塑合板案；各糖廠天然災害報告表及照片；各糖廠八七受災員工申請補助名冊及證明書；玉左鐵路

工程施工竣工圖；臺東縣池上設置糖廠；48～51 年期貸配契約及蔗農棧單糖提貨限期；農貸案；擬設

立臺糖糖業協會繼受財團法人武智紀念財團財產；收購工礦公司豐原紡織廠及臺糖高雄副產加工廠轉

移民營；各項工程合約及蔗農保險約定書；各項工程及費用負擔；硝氨水施肥計劃工程完工請審計部

覆驗；各廠參加地方公會組織及投資合作；臺糖公司暨所屬單位現有車輛調查表。 

 

６.計劃卷：43～55 年期生產計劃表；十年更新計劃第一、二年計劃；東臺灣鳳梨廠計劃；糖業試驗

所四年研究計劃；深井工程計劃及施工報告；各項計劃報告；停閉一部份糖廠計劃。 

 

７.助外卷：擬派員赴寮協助設立糖廠報告書；與越南政府合建糖廠；越南政府請協助設立糖廠；與泰

國蕭松琴合作在泰國建立糖廠；協助泰國糖廠發展、技術訓練等工作報告；關於新加坡經濟開發委員

會接洽對星洲合作投資建立糖廠；馬來亞僑商程壽齡籌組糖廠請予協助。 

 

８.會計卷：各糖廠工程合同預算申請書及工程圖；會計檔案銷毀申請表；會計月報表；45～48 年附

屬單位預算書；會計工作初步視導報告；各糖標售剩餘物資底價表；撥配砂糖平抑糖價；糖價問題研

究；銷日糖價；課稅、進出口稅制等問題；41～55 年收購蔗農砂糖保糖價格；固定及土地資產重估價

值表；國營事業耕地放領調查報告表；種畜場計劃暨經費概算；借入款月報表。 

 

９.土地卷：各糖廠出售及收購土地；大肚山開發；陽明山計劃工程；各糖廠土地處理綜合卷。 

 

 以上檔案僅屬國營事業司臺糖公司部份檔案，另相關臺糖檔案亦散見於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各行政

單位的檔案內，現正由本館整編中，讀者可互為參閱。 

 

四、檔案內容舉例說明 

 

  從以上檔案內容觀之，只是臺灣糖所有檔案中的一部份，如欲針對公司做整體或個案研究時，往

往無法一窺全貌。而其中較完整的要算是「開發大肚山計劃」了，因此就該計劃做一簡述如下。 

 

  臺糖臺中地區原有臺中、烏日、潭子、月眉、埔里、彰化、溪湖、南投、溪州九個糖廠，壓搾能

力佔公司總產值的 22％。但各廠皆位於水田區，宜種水稻。自大陸淪陷砂糖失去國內市場，糖價低落

以來，農民以種蔗無利可圖，乃改植其他有利作物。原料來源供應不足，糖廠無法正常運作，遂先後

停閉烏日、潭子、埔里、溪州、彰化五廠。而改組後的臺中總廠亦因種蔗面積無法達到每年的預期目

標，產量銳減，成本增高，若不迅謀補救，終亦無法維持。又大肚山位於臺中郊區，耕地面積約為七

千公頃；土層雖厚，惟地質貧瘠。且雨季大都集中於年中，雨季過後季節風起，乾旱隨之而來。農民

辛勤過後的一年所得，亦無法維持一家溫飽，更無力對地力加以改良，以致未能充分利用該山土地。

基於上述原因，在經濟建設與農業政策的考量下，而有開發大肚山之計劃。 

 

  該計劃自 1955 年 5 月起至 1961 年 5 止，由臺糖公司提出。初期案經各相關業務主管機關的會議



協商考察達成開發共識；其後與臺中縣市政府及議會，有關鄉鎮長暨鄉鎮民代表舉行座談多次，聽取

民意，進行溝通，取得地方上的同意和支持。另一方面經濟部研擬〈開發大肚山土地處理辦法〉和〈大

肚山開發計劃處理委員會組織規程〉，於 1956 年 6 月奉行政院修定通過；進而在 1956 年 10 月底前正

式成立「經濟部開發大肚山土地處理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下列機關派員充任，包括：經濟部二人，

內政部一人，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農林廳各一人，臺中縣市政府各二人，臺糖公司二人，共計

十一人。職掌：一、開發大肚山土地處理之計劃；二、土地交換價購及征收撥用；三、農民轉業輔導；

四、有關土地處理之經費；五、其他有關土地處理事項。初期預計開發面積廣達四千餘公頃，土地取

得採交換或現金價購方式處理。 

 

  但其間國防部以開發大肚山計劃與「陽明山計劃第一優先軍事工程」用地有抵觸之處為由，要求

停止開發；是此臺糖為免計劃胎死腹中，乃決定將原陽明山計劃用地劃出縮小範圍。如若將來陽明山

計劃擴充，必須使用大肚山計劃範圍內土地時，自可照價撥讓。最後確定縮小開發之地區為,臺中縣：

沙鹿鎮之埔子、六路厝（偏東南部分）；龍井鄉之新庄子；大肚鄉之蔗部、井子頭。臺中市：西屯區

之水堀頭、下七張犁、林厝（偏西南之一部份）；南屯區之知高、山子腳、番社腳；共計面積約為 1.500

公頃（1 公頃=1.03102 甲）。再者開發區內農民以開發計劃影嚮當地居民生活甚鉅和提前繳清地價問

題，屢向有關機關陳情。致使該開發計劃至 1959 年底止，實際完成協議收購交換之土地，合計為 762

甲（業經改良利用者計 490 甲），達預定計劃 51%。 

 

  1960 年 9 月，經濟部以「該會工作常遭外在環境之阻撓，以致影響工作進行甚劇，嗣後宜改以土

地重劃及水土保持，改良示範入手，俾農民樂於接受」 [3] 為由；要求開發大肚山計劃委員會，除將

該年度計劃應辦事項限期於該年底前完成外，並辦理結束；認為該會無長遠設置之必要。另裁示該項

計劃非短期間內可以奏效，日後可由臺糖公司會商有關方面繼續辦理。是以，開發大肚山計劃委員會

便於次年五月解散，所遺業務由臺糖繼續辦理。 

 

  就開發大肚山計劃在意義上，可以說並沒有全然成功，其原因在於理想與現實未能達於一致。開

發大肚山的立意雖佳，但如一旦與國家安全和民眾利益相糾結時，其成效自是大打折扣。這不爭的事

實，亦可從今日政府在施政上的作為和表現，得其應証。 

 

五、結論 

 

  從以上的論述和本所所藏的檔案來看，不難發見臺灣糖業的歷史傳承及其發展；尤以它對臺灣近

現代經濟上的貢獻，是不可抹滅。再者臺灣光復後，至進入工業化之前的這段期間，在這物質貧乏的

蕞薾小島，臺糖的龐大外匯，亦是促成臺灣經濟能持續且穩定成長的各項原因之一。不過，若只想從

這將近三百多函的檔案中，便要對臺糖做全盤的了解，是仍嫌不夠的。因此我們期待臺糖公司，能將

其他尚在其公司內保存的檔案，有系統的整理和公開，或交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予以收

藏或託管，使該公司的檔案更趨完整，以方便學者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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